
職業災害保險給付及 

相關津貼補助 

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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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2：給付與津貼補助規定,係參考勞動部預告草案 (截至110/11/15止) 



3 

 
 
 

壹、給付保障之修正重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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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除加保勞工外，依規

定強制加保之職災勞

工，雇主雖未申報 

加保，亦可請領 

職災給付 

擴大職災
保障對象 

整合《職保法》
津貼補助 

提升給付
補助水準 

強化給付與
重建連結 • 整合職業災害勞 

工保護法之器具補助、

看護補助、未加保補

助及相關生活津貼 

• 提升醫療給付、傷病

給付、年金給付標準 

• 另新增部分失能年金、

退保後罹患職業病之

醫療補助及死亡津貼 

• 主管機關得運用保險

給付資料，提供重建

服務事項 

• 失能年金重評結合職

能復健措施辦理 

給付保障之修正重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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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給付通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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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原則 

 被保險人保險事故發

生之時點，須在保險

效力開始後、停止前，

始得申請職災給付 

保險效力 

例外 

 被保險人於保險有效
期間發生保險事故，
於保險效力停止之翌
日起算一年內，得請
領同一傷病及其引起
疾病之職災給付 

 應加未加保之受僱勞
工，發生保險事故，
仍得請領職災給付 

貳、給付通則 

   新法請領職災給付之「原則 」及「例外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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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強制加保之受僱勞工，保險關係新舊法不同 

保險效力 

  現行 (勞保條例) 新法施行後 

生效要件 
申報生效  
保險關係生效取決於投保單位
申報行為 

到職生效  
保險關係生效取決於勞工到
職之事實，與申報行為無關 

生效日期 

 到職當日申報者，申報當
日發生保險效力 

 非到職當日申報者，改以
申報之翌日發生保險效力 

勞工到職日期 

雇主違法未申報加
保，對勞工之影響 

勞工不得請領職災給付  

勞保局應以書面行政處分向雇主追償 

勞工仍得請領保險給付 

貳、給付通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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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定遺屬一次金之給付
基準計算 (即40個月) 

依法定給付
基準計算 

依法定同一失能程度失能
一次金之給付基準計算 

遺屬年金 

失能年金 

一次性給付 

年金給付 

傷病給付 
失能一次金給付 
喪葬津貼 
遺屬津貼 
遺屬一次金 
失蹤給付 

應加未加保

勞工領取之

職災給付 

保險效力 
    勞保局向違法未加保之雇主，追償給付基準 

貳、給付通則 



9 

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方式 
                  現行(勞保條例) 新法施行後 

一次金給付 
• 保險事故前6個月平均 
• 未滿6個月者，按實際投保期間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 

年金給付 

• 加保期間最高60個月
之月投保薪資平均 

• 加保未滿5年者，按實
際投保年資之平均月投
保薪資計算 

• 發生保險事故之當月起前6
個月之月投保薪資平均 

• 未滿6個月者，按其實際投
保期間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
算 

同時受僱2個
以上投保單位 

同一月份有2個以上月投保薪資時，應以最高者為準， 
與其他各月份之月投保薪資平均計算 

應加保 
未加保勞工 

• 保險事故前6個月平均計算，

但不得高於最近年度全體被

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 

• 未提供薪資資料者，按保險

事故發生時，投保薪資分級

表第一級月投保薪資計算 

貳、給付通則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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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給付種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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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免繳健保規定之部分負擔費用 

 補助住院期間30日內膳食費 

 健保給付之自付差額特殊材料（如：特殊人工髖關節），
其中由被保險人「自付差額」之費用 

於10日內或出院前補送 
醫療書單，領回代墊費用 

聲明以「職災勞
工」身分就醫 

 

持職災醫療書單、健保卡
辦理門診或住院 

緊急就醫 

取得職災
醫療書單 

 
投保單位
填寫蓋章 

發生職災 
事故 

新法新增 

就醫程序 

1 2 3 

2 1 3 

經醫師認定需要，選用
健保給付自付差額特材 

先行墊付「自付差額」
後，向勞保局申請退費 

1 
2 

（未能10日內補送書單，可向勞保局申請退費） 

職災醫療給付 
給付標準 

新法新增 

參、給付種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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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行： 

職災保險基金支付：35,195點 

職災勞工自付差額：77,050元 
 

新法： 

職災保險基金支付：35,195點+77,050元 

職災勞工自付差額：0 元 

特殊人工髖關節： 

• 全民健保給付點數：35,195點 

• 職災勞工自付差額：77,050元 

健保給付之自付差額特殊材料 

職災醫療給付 
新法新增 

註1：職災醫療費用1點=1元 
註2：職災勞工如使用非健保給付之全自費項目，仍需由其自行負擔 

參、給付種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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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罹患職業病 

 不能工作致未取得原有薪資，且正在治療中 

 自第4日起發給職業傷害(病)補償費 

 

給付標準 

現行 
(勞保條例) 

前1、2個月 第3個月起  

      平均月投保薪資70%             平均月投保薪資50% 

第1年 第2年 

平均月投保薪資  100%                 平均月投保薪資   70% 

職災傷病給付 

申請資格 

新法修正 

參、給付種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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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職災傷病給付「不能工作」vs 勞基法「不能工作」 

職災傷病給付 

恢復一般工作能力，仍無法從事原職務工作者，經認可醫療機構評估
並參加職能復健訓練者，可請領「職能復健津貼」，最長發給180日 

新法新增 

參、給付種類 

勞工職業災害 
保險及保護法 

 
勞動基準法 

 
 

非以不能從事原
有工作為限 

從事原勞動契約
約定工作 

(新法施行細則草案第54條) (改制前勞委會85年1月25日
台勞動3字第100018號函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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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失能給付 

遭遇職災，治療後症狀固定，經全民健保醫院或診所診斷

永久失能，並符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規定。 

(刪除保險年資採計) 

參、給付種類 

給付標準 

申請資格 

失能年金 

終身無工作能力者 未達終身無工作能力者 
失能程度分3種： 

 完全失能： 

平均月投保薪資70% 

 嚴重失能： 

平均月投保薪資50% 

 部分失能： 

平均月投保薪資20% 

失能一次金 
(98/1/1前有勞保年資) 

失能等級分15等級，給
付日數45日至1,800日 

失能一次金 

平均月投保薪資×保
險年資×1.55% +20
個月職災補償一次金 

新法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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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經評估為終身無工作能力者，將逕予退保。 

 勞保局應定期(至少5年)審核被保險人失能程度，失能程度有減輕者，將
減額發給或停止發給；經停止發給者，另發給失能一次金。 

 勞保局辦理5年重評之審核，應結合職能復健措施辦理。 

第１或２等級 
失能狀態列有 
「終身無工作能力 完全失能 

第３等級 
失能狀態列有 
「終身無工作能力」 

第１至９等級 
個別化專業評估，工作
能力減損達７０％以上
且無法返回職場 

嚴重失能 

第１至９等級 個別化專業評估，工作
能力減損達50％以上 

部分失能 

職災失能給付 

失
能
年
金 

新法修正 

(可繼續工作) 

參、給付種類 

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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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死亡給付 

因執行職務而致傷害或罹患職業病致死亡。 

參、給付種類 

給付標準 

申請資格 

無遺屬、或遺屬不符合
遺屬年金請領條件 

有遺屬 

新法修正 

喪葬津貼 
5個月 

平均月投保薪資×
保險年資×1.55% 

+10個月職災補償
一次金 

遺屬津貼 
(98/1/1前有勞保年資) 

 

或 遺屬年金 

平均月投保薪資 

40個月 

喪葬津貼 
10個月 

喪葬津貼 

10個月 遺屬 
一次金 

平均月投保

薪資40個月 

無遺屬 
有遺屬但不符
遺屬年金條件 

喪葬津貼 

5個月 

平均月投保薪資50% 

（刪除保險年資採計） 

新法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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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君101年5月1日首次參加勞工保險，因工作意外事故致

死亡，未婚、無子女，父母未滿55歲（不符合遺屬年金請

領條件），事故前6個月平均月投保薪資32,000元。 

遺屬一次金 (新法新增) 

現行 

 喪葬津貼10個月＝32萬元。 

 俟父母符合請領遺屬年金請領條件時，再申請遺屬年金

給付，及職災補償一次金10個月＝32萬元。 

新法 

 喪葬津貼5個月=16萬元。 

 遺屬一次金40個月=128萬元。 

參、給付種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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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失蹤給付 

給付標準 

擴大適用各行業，被
保險人於「作業中」
遭遇意外事故致失蹤
時，其家屬皆可請領

失蹤給付 

 自失蹤之日起，按被保險人失蹤之當月起前6個月平

均月投保薪資70%發給。 

 每滿3個月，於期末給付1次，至「生還之前1日」、

「失蹤滿1年之前1日」或「受死亡宣告判決確定死亡

之前1日」止。 

 被保險人為漁業生產勞動者或航空、航海員工或

坑內員工，於漁業、航空、航海或坑內作業中，

遭遇意外事故致失蹤。 

申請資格 

新法修正 

參、給付種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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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失蹤給付 

作業中明確之意外事故如地震、山難、

海難之災難報告或事故紀錄 

失蹤人口緊急報案紀錄 

有警方、消防局或救難團體之搜救紀錄 

相關佐證資料，例如： 

參、給付種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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給付請領特別規定 

發生不同保險事故，同時符合職業災害保險年金或其他社會保險年
金時，得併領，但職災年金給付減額發給，減額比率以50％為限。 

職業災害保險年金 

失能年金 

遺屬年金 

其他社會保險年金 

勞工保險 

國民年金保險 

公教人員保險 

老年年金、失能年金、遺屬年金 

老年年金、身心障礙年金、遺屬年金 

養老年金、遺屬年金 

 金額≤職災年金平均月投保薪資 

    職災年金全額發給 

同時請領2個以上職災保險年金時： 
 以平均月投保薪資最高者，判斷是否需減額。 
 按各職災年金之金額佔總額的比例，分別於各年金金額扣減。 

    年金併領調整 

新法新增 

 金額>職災年金平均月投保薪資 

    職災年金減額發給 

參、給付種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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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：40,000元 

被保險人平均月投保薪資：30,000元 

職災失能年金 
(嚴重失能) 

20,000元 

18,000元 

勞工保險 
(老年年金) 

22,000元 

22,000元 

調整前： 

調整後： 
(扣除職災年金) 

調整前： 

調整後： 
(扣除職災年金，
但以50%為限) 

職災遺屬年金 

15,000元 

7,500元 

勞工保險 
(老年年金) 

23,000元 

23,000元 

40,000元 

42,000元 > 40,000元 

38,000元 > 30,000元 

30,500元 

年金併領調整 
舉例 

舉例 

參、給付種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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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預防健檢與津貼補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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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防健檢與追蹤檢查 

申請資格 

給付標準 

 檢查費用由勞保局委託健保署支付予認可醫療機構。 

 勞工符合「勞工健康保護規則」所列
高溫、噪音、粉塵等31類特別危害健
康作業。 

 最近加保年資至勞保局受理申請日止
連續滿1年者，一年得申請1次。 

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

申請資格 

 加保期間曾從事具「致癌
性」或「致病潛伏期長」
的特別危害作業。 

 加保期間年資連續滿1年
者，於變更作業、離職或
退保後提出申請，一年得
申請1次。 

新法新增 

肆、預防健檢與津貼補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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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防職業病健康檢查 健康追蹤檢查 

特別危害健康作業（計31類 (註)） 
具致癌性或致病潛伏期長之特別

危害健康作業（計16類) 

預防健檢與追蹤檢查 

註：為加強識別勞工是否暴露於有機汞或無機汞，職安署於111年度擬將第27類修
正為「乙機汞化合物作業」，並將「汞及其無機化合物作業」另移列至第32類 

肆、預防健檢與津貼補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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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保險人於加保期間曾從事具「致癌性」或「致病潛伏期

長」的特別危害作業，於退保後，經認可醫療機構之職業

醫學科專科醫師診斷罹患職業病。 

醫療補助、失能津貼、死亡津貼、器具補助、照護補助。 

肆、預防健檢與津貼補助 

補助項目 

申請資格 

按退保前6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。但如低於診斷失能

或死亡時之新法投保薪資分級表第一等級者，按第一等級

計算發給 

失能津貼、死亡津貼發給基準 

退保後職業病補助與津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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醫療補助 

退保後職業病補助與津貼 

至健保特約醫院或診所門診或住院診療，先行繳納健保所

定應自行負擔費用後，再向勞保局申請補助。 

 依健保法所規定應自行負擔之門、急診或住院費用發給。 

 補助期間自診斷職業病之日起，最長為5年。但經認可

醫療機構之職業醫學科醫師診斷，同一職業病仍須接受

診療者，得延長5年，以1次為限。 

新法新增 

肆、預防健檢與津貼補助 

補助標準 

申請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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失能津貼 

新法修正 

肆、預防健檢與津貼補助 

依失能等級給付日數，一次發給45日至1,800日，

並以請領1次為限。 

補助標準 

失能程度符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失能給付標準規定。 

申請資格 

退保後職業病補助與津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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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保期間從事指定有害作業，退保後罹患職業

病致死亡。 

 一次發給45個月。 

 領取失能津貼後，因職業病致死亡者，其遺屬僅

得請領死亡津貼扣除已領取失能津貼金額之差額。 

死亡津貼 

新法新增 

肆、預防健檢與津貼補助 

補助標準 

申請資格 

退保後職業病補助與津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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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災傷病住院 

申請要件 

給付標準 
  按日發給1,200元 

  加護或隔離病房，已有醫護人員專責

照護，予以排除適用 

經請領職災傷病給付，且住院治療中 

職災失能 

申請要件 

給付標準 

 經請領職災失能給付或失能津貼 
 失能程度為第1等級或第2等級，且

失能狀態列有終身無工作能力 

  按月發給12,400元 

  給付最長5年 

新法新增 

肆、預防健檢與津貼補助 

照護補助 

註：授權子法尚待法規會審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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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加保職災補助 

申請要件 

給付標準 依失能等級1次發給330日至1,800日 

 未加保遭遇職災致失能 
 失能程度符合第1至第10等級 

申請要件 

給付標準 

 經請領失能補助 

 失能程度符合第1或2等級，且
失能狀態列有終身無工作能力 

 按月發給12,400元 
 最長發給3年 

失能補助 

死亡補助 

照護補助 

申請要件 

給付標準 1次發給45個月 

未加保遭遇職災致死亡 

肆、預防健檢與津貼補助 

註：授權子法尚待法規會審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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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強化職災認定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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鑒於職業病之因果關係診斷不易，勞工疑有職業病就
診，若醫師對職業病因果關係診斷有困難時，得轉介
勞工至認可之醫療機構，提供必要之協助。 

認可醫療機構之協助 
認定職業病 

伍、強化職災認定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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傷病審查準則之調查及
審查程序 

訪查或函請被保險人 
、投保單位提供說明 

向醫院、診所洽調病 
歷或相關檢查報告 

請特約職業醫學專科 
醫師提供醫理見解 

勞
保
局
綜
合
審
查
認
定 

申
請
職
災
給
付 

開
立
之
診
斷
書 

職
業
醫
學
專
科
醫
師 

經
認
可
醫
療
機
構 

申
請
職
災
給
付 

開
立
之
診
斷
書 

持
一
般
專
科
醫
師 

內
容
認
定 

依
診
斷
結
果
及
工
作 

勞
保
局 

被 
保 
險 
人 
疑
罹
患 
職 
業 
病 

查
證
相
關
事
證 

勞
保
局 

伍、強化職災認定機制 



職業病疑義或爭議 
認定機制 

勞保局 

申請爭議
審議時，
得請勞保
局逕送鑑
定 

審核認有必要時 

被保險人 

新法新增 

經認可醫療
機構職業醫
學科醫師診
斷罹患職業
病 

經勞保
局核定
不予給
付 

伍、強化職災認定機制 

 

勞動部 

職業病鑑定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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職業傷病認定時，被保險人、受益人、支出殯葬費之人或投保

單位，應於申請保險給付時，陳述意見或提供證據予勞保局。 

36 

傷病審查準則之調查及
審查程序 

投保單位應提出反證 

當勞、資雙方所陳述意見或提供證據不一時，勞保局應請投保

單位提出反證。投保單位未提出反證者，勞保局應以被保險人

(或其家屬)之意見或證據，綜合其他相關事實及證據審查。 

協力義務 

新法新增 

伍、強化職災認定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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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機關資料整合運用 

01 02 

05 03 

04 

建立機關之間 
橫向溝通聯繫 職業病審查連結認

可醫療機構機制，
建立專業調查與審
查程序 

分析健保資料，會商
健保署，滾動檢討醫
療給付項目支付標準 

失能年金定期重
評，結合職能復
健措施辦理 

年金給付與其他社
會保險年金併領調
整機制 

主管機關得運用保險
給付資料，提供重建
服務事項 

伍、強化職災認定機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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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新舊法銜接之適用關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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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已提出申請者，按「舊法」標準續發 

發生職災保險事故 提出申請 新法施行 

有加保者 無加保者 

勞工保險條例職災給付 
+ 

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津貼補助 

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津貼補助 

新法前之職災事故 陸、新舊法銜接之適用關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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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新法後始申請且未逾時效，得選擇「新法」或「舊法」標準發給 

發生職災保險事故 新法施行 
提出申請
未逾時效 
 

有加保者 無加保者 

選擇新法 選擇舊法 

勞工保險條例職災給付 
+ 

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津貼補助 

依新法規定發給職
災給付、津貼補助 

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津貼補助 

新法前之職災事故 陸、新舊法銜接之適用關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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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新法施行後，發生職災事故 

發生職災保險事故 新法施行 提出申請 

有加保者 無加保者 

陸、新舊法銜接之適用關係 新法後之職災事故 

皆適用新法規定 
發給職災給付、津貼補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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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完畢，敬請指教 


